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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避免再有閒置公共設施發生，並加速活化閒置公共設
施，請依說明辦理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本會108年1月17日第131次委員會議報告事項第四案

「推動活化閒置設施執行情形及精進作為」結論辦理。
二、邇來藝文場館、運動中心等於興建前，如未充分考量地域

特性及人口密度，未來恐有發生閒置情形之虞，爰提醒各
主辦機關於規劃階段時，納入全生命週期管理之精神，擬
具設施之使用管理計畫，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理計
畫審議時，評估其需求性、必要性、財務可行、使用人
次、自償性、營運管理計畫等，以確保設施啟用後無閒置
之疑慮。

三、本會已建置「閒置公共設施通報及公告平台」（本會全球
資訊網＞常用系統＞閒置公共設施通報及公告平台＞列管
中案件辦理情形），該平台除提供民眾通報疑似閒置設施
案件管道外，並公布本會列管閒置公共設施最新活化資訊
及設施所在地點、設施概述等資料，建議機關於擬訂相關
公共設施興建計畫前，先至該公告平台檢視評估優先使用
既有閒置公共設施，以活化使用取代新建為原則，避免政
府資源浪費。

四、另慮及都更、危老建物重建牛步化之問題，如何提供民眾
短期安置以提高其參與意願為重要課題，爰建議閒置公共
設施之主管機關督促設施管理機關，評估閒置公共設施作
為短期安置使用之合適性，創造雙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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